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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 軍爲敵攻破 

倫
敦
拾
日
修
一
西
綫
南
端
德
軍
兩
路
由 

斯
杜
斯
堡
之

<-.-北
反
攻
■
北
壹
胳
雖
略 

破
奥
第
七
軍
捧
阻 
・
但
南 
一 
路
坦
克
隊 

攻
破
法
第 
一£
進
六
英
里
。
法
軍
抵
抗 

奮
勇
•
亦
不
暇
制
止
之
■
德
鋼
甲
隊
及 

步
兵
四
圍
已
狂
近
城
南
。

❾
加兵讓殺少婦問吊

◎
民
國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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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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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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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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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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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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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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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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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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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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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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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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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惠
光
李
挣

倫
敦
九
日
電
。一加
拿
大
皇
家
大
砲
隊

員
高
頓
■
年 

.it..
九
歲
•
占
尾
加
人
。
於 

去
年
九
月
七
日
殺
死
一 
已
結
婚*

婦 

。
今
日
在
溫
脈
活
斯
獄
提
出
間
吊. 

■
保守領袖主總動員 

布
鲁
舍
爾
九
日
電
。
加
拿
大
進
步
保
守

黨
領
桃
布
勒
勤
籠
導
一
團
人
厭
勞
前
方
一 
任
學
贊 
梁
， 
煥 

加
拿
大
第
壹
軍
。
賛
成
美
總
統
羅
斯
福-
劉
希
鈺 
阮 
彬 

總
動
員
之
策
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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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拿
大
瞰
於
三
年
前
・
黄
世
裕 

呂 
禮 

已
實
行
。
當
吾
一
人
之 M 
隊
由
諾
爾
曼
地
一
關
國
秋
梁 
幽

大
勝
時
；
後
方
人
民
以
爲
戦
事
吿
終.. 

但
須
知
在
前   

I.: 之
兵
不
能
作
如
是
觀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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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軍塞旬京十五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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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方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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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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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
敦
十
日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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竄
生
力
軍
加
入
反
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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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佩
斯
綫
。已
   

<-俄
軍
退
至
布
達
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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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拾
五
英
里
內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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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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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承
認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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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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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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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華
俊
、
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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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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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兆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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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缺
口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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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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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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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雙
方
續
調
援
軍♦ 
戰
事
已
達
極
烈
階. 

段
。
德
自
反
攻
以
來■
九
日
內
被
毀
坦 

克
五
百
餘
架
。
衡
方
希
望
包
抄
德
軍■ 

使
之
退
縮
。
該
厚
俄
軍
切
英
.里
長
綫

"
昨
進
四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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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奇■
俘
敵
干
餘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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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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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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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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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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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佔=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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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步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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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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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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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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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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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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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年 
十<
式聘 

十左兀弍始 
十三一兀八毫

△
每季 

三元三融 
四元 零五 

三元六毫 
四元零五

八半年 
六元六盘 

八元 一毫 
七元 零五

△#
月 

雪域坤派到 一 元 一 

本母郵寄 一元 三五 

加剧美羅一 元三毫 

中國各風一元三五

八元 一紘 
十亠余弍毫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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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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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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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給
人
民
政
治
結
社
的
自
由
。
使
人
人
有
過
問
政
治
，
監
督
國
家
的
機
會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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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級
地
方
民
意
機
構
要
普
遍•
要
擴
大
・
以
適
廉
民
主
宗
旨
・
回
廣
用
新
人
■ 

革
除 
一 
切
貪
官
汚
吏
•
失
職
人
員
及
久
經
爲
人
指
實
的
，
都
不
得
再
任
其
高
踞 

津
要
・㊄
要
政
洽
淸
明
。
才
能
使
政
治
力
量
加
强
。

王
參
政
員
雲
五
。
在
錢
《
政
員
刷
新
政
洽
案
付
表
决
之
前
・
他
酎
「
提
早 

實
現
民
主
■
力
求
政
治
清
明
」
■
作 
一 
陣
呼
籲 - 
他
競
。
民
主
是
當
今
不
可
抗 

拒
的
潮
流
•
中
國
肝
需
要
的
也
就
是
提
早
實
現
民
主•
力
求
政
治
清
明
。
他
完 

全
贊
成
錢
参
政
員
的
案
子■
錢
參
政
員
刷
薪
政
治
案
・ 
一 
帆
風
順
通
過
了
■
， 

韓
參
政
員
兆
搗
的
「
立
卽
實
行
民
主
案
」
。
審
査
意
見
是
。
「
本
案
原
則 

通
過
・
送
請
政
府
採
擇
實
行
」
。
韓
參
政
員
誕
渲
不
能
空
髒
「
原
則
」
。
更
不 

可
「
採
擇
」
實
行
，
結
果
修
正
通
過♦
改
成
「
本
案
通
過
」
。
送
睛
政
府
切
實 

實
行
■
把.
「
原
則
」
抹
去
了
。
把
「
採
擇
」
改
成
「
切
實
」
。

大
會
通
過
了
改
善
士
戻
生
活
待
遇
修
正
案
。
周
少
政
員
炳
琳
袋
表
了
道
個 

修
正
案
的
補
充 1
見
。
對
於
解
用
中
國
人
在
外
國
的
存
款
。
不
論
美
金
英
金
鎊 

•
應
一 
律
提
用
。
對
在
外
國
人
的
投
資
。
像
在
巴
西
樹
腰
的
投
資
，
也
應
按
累 

進
率
抽
他
們
的
稅
国
，
對
士
兵
骤
一
兵
有-
兵
之
用
。

對
政
府
報
吿 

1.
見
書
・
歌
功
碩
德
文
字
宜
删
。
討
論
對
各
部
門
報
吿
審
查
一 

一
意
見
時
。
傅
參
政
員
斯
年
提
議
。
對
財
政
部
報
吿
審
查
意
見
中•
對
於
歌
功
頌 

德
的
部
份
。
應
全
删
去
。
因
爲
這
和
大
會
上
對
財
政
部
門
的
批
評
相
抵
觸
，
這 

種
會
成
爲
自
相
矛
盾
。
馬
寥
政一一

毅
也
掃.
議
把
其
他
各
部
門
的
歌
功
頌
德
詞
句
一

池
應 
一 
律
删
去
。
大
會
通
過
了
這
個
提
議
案
。

(
未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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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德潜艇從新攻商船

▲
英
美
京
同
發
警
吿

倫
敦
十
日 
I:
。
美
英
首
都
昨
夜
同
時
發
表
敵
潛
艇
於
上
月
復
吿
活
動
。
觀
此
情 

形
。
警
未
有
結
束
之
兆
。
聯
軍
商
船
雖
受
增
加
損
失
，
但
仍
能
接
濟
前
綫
軍 

隊
。
使
之
有
反
攻
之
能
力
。
據
報
德
國
停
北
造
潛
艇■
實
爲
不
確
•
觀
敝
潛
艇 

運
間
諜
在
緬
因
登
岸
反
其
新
活
動
可
知■
且
發
明 - 
種
败
氣
機
能
使
潛
艇
久.留 

海
底
。
聯
軍
繼
續
在
廣
濶
範
圍
上
沉
敵
潛
艇
。

，

• 
■
納粹之新謊唐笑話

▲
壹
九
五0
，年
征
服
世
界 

——

美
第
七
軍
前
綫
十
日
電•
美
軍
在
德
俘
膚
身
上
搜
出
謊
誕
之
預
言
。
謂
於
一
九 

五0
年
美
國
將
歸
爲
德
國
之
殖
民
地
。
此
種
日
耳
曼
民
族
之
笑
話•
敵
俘
深
信 

之
不
肯
說
出
由
何
得
而
來
。
文
中
多
謝
邱
卓
爾
與
史
丹
林
服
從
德
國
帮
助
殷
立 

世
界
之
新
秩
序■
法
國
將
復
歸
入
爲
德
國
之
版
圖
，
羅
斯
福
允
交
出
彝
國
爲
德 

殖
民
地
-
德
民
政
長   

@
先
卜
博
士
任
東
方
征
服
地
教
皇
。
甲
步
斯
任
巴
勒
斯
坦 

教
主
•
高
陵
元
帥
爲
俄
皇.

■
， ® 意前線氣候極寒冷

羅
馮
十
日
電
：。
前
綫
氣
候
嚴
寒
。
戰
事
被
阻
。.雙
方
只
用
雪
鞋
隊
接
觸
・
億
軍

禮
隊.渡
西
尼
阿
河
犯
奥
第
五
軍
之
左
翼
被
逐
退;
聯
軍
加
機
炸
波
河
橋
及
敵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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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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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委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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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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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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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黑
蚕
員
东
立
棠
曾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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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孔
正
；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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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近
亭
可
广
"

•

候
極
器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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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̂

車
嘉
叫
如
饗
优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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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柄
事
譚
冠
夕
家
蹲
学
一
了

察
常
務-
林
立
棠 

鲁
主
住
「黃
儉
傳 

磐
主
任  

^

也
元( 

资
券
匕/
帽
强
振

幹
*■■ 
梅

to-'̂
t
戲
係
毆
：/ 

牡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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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歩
二
昼
基
； 

幹
事
黃
如
松 
林
禮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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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
善
主
任 
周
資
山 

戚
産
芸 W 
梁
緝
光 

工
璽
生
：副
戯
苑 

商
修
主
生
一
贫
欧
立 

農
務
主
色
加
眼
牝 

^
^
^
^

雜
事
斬
犖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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